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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致灾危害量化评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动力电池致灾危害量化程度评级的依据。

本标准适用于动力电池和搭载动力电池的致灾危害程度的评级，可为其它电池系统的致灾危害量化

评级提供相关参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8031-2020《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Z 230-2010《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

GB/T 2900.41-2008《电工术语原电池和蓄电池》

GB/T 19596-2017《电动汽车术语（ISO 8713:2002,NEQ）》

GTR-EVS/ECE/TRANS/WP.29/2017/138《关于电动汽车安全（EVS）的新全球技术法规的提案》

《世界卫生组织/化学安全国际项目：健康和安全指南用户手册》（WHO/IPCS: The User’s Manual

for the IPCS Health and Safety Guides）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41-2008、GB/T 19596-2017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动力电池致灾 traction battery caused hazard

动力电池致灾是指动力电池因内因（内短路、自发热等）或外因（碰撞、挤压、加热等）导致电池

热失控后，电池会释放有毒有害易燃物质，可能引起灾害。

3.2 危害 hazard

指由电池热失控释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对外界可能造成的伤害。

3.3 测试箱 test box

指进行动力电池致灾危害量化评级测试所使用的1m3的燃烧箱或电热箱。

3.4 有毒物质的质量 mass of toxic

有毒有害物质对应的质量，单位为克（g）。

3.5 电池的能量 battery energy

电池的能量，单位为瓦时（Wh）。

3.6 热失控最高温度 maximum temperature of thermal runawa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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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失控发生过程中监测的最高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3.7 泄露时间 leakage time

电池热失控后泄漏物释放开始至结束持续的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3.8 气溶胶状况 aerosol condition

电池热失控后，对测试箱内产生泄漏物气溶胶烟尘的观测状况。

3.9 毒物危害指数（THI）toxicological hazard index

毒物危害指数（THI）是指：通过急性毒性、刺激与腐蚀性、致敏性、生殖毒性、致癌性急性、扩

散性、蓄积性、实际危害后果和预后九项指标，分为急性毒性、影响毒性的因素、毒性效应、危害后果

四大类，通过赋予的各项权重系数计算得到。

3.10 最大毒性危害指数（THIM）toxicity hazard index max

最大毒性危害指数（THIM）与毒物危害指数（THI）、电池热失控后产生的有毒物质的质量（g）、

电池的能量（Wh）三项指标有关，通过计算得到对应的量化数值。

3.11 作用等级（ER）effect rank

根据动力电池热失控后泄露物的作用因素，将相关作用因子细化为热失控最高温度、泄露时间以及

泄漏物气溶胶状况，利用各作用因子（Ri）的几何均值来计算该电池热失控后作用等级（ER）。

3.12 致灾危害指数（DHI） damage and hazard index

电池热失控后因其释放的物质所具有的毒性，可能对外界造成伤害的程度。

4 评级原则

动力电池致灾危害量化评级，对100%荷电状态的电池在测试箱内进行测试，以最大毒性危害指数

和作用等级建立矩阵，利用正交得到相应量化评级。

5 致灾危害分级和致灾危害指数计算

5.1 致灾危害指数计算

5.1.1 最大毒性危害指数（THIM）的计算与分级

a) 最大毒性危害指数（THIM）的计算：最大毒性危害指数（THIM）的计算通过如下公式（1）计

算：

THIM = �=1
� THI�×���

�
……………………………………………………….(1)

式中：THI——毒物危害指数；

m——有毒物质的质量（g）；
E——电池的能量（Wh）；
n——有毒物质物种数。

b) 最大毒性危害指数分级：依据 THIM 数值，划分区间得到最大毒性危害指数分级。

一级：<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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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50~100
三级：100~200
四级：200~500
五级：≥ 500

注：最大毒性危害指数分级选择时，如符合两个等级，则选择较高等级。

5.1.2 作用等级的计算

a) 作用等级的计算：ER 的计算，按照表 1 中各个作用因子所对应的因子等级取值，通过如下公

式（2）计算：

ER = 3 R1 × R2 × R3………………………………………….(2)
式中：R1——热失控过程最高温度（℃）对应的因子等级；

R2——毒物泄露时间（min）对应的因子等级；

R3——气溶胶状况对应的因子等级。

注：得到的ER数值向上取整，直接进位保留整数。

表 1 各个作用因子对应的因子等级的取值

作用因子（R）
因子等级

1 2 3 4 5

R1 热失控最高温度(℃) <200 200~400 400~600 600~800 >800

R2 毒物泄露时间(min) >10 4~10 2~4 1~2 <1

R3 气溶胶状况
清晰

无烟尘

基本清晰

有烟尘

不清晰

有烟尘

模糊

有烟尘

完全模糊

充满烟尘

注：所有作用因子等级选择时，如符合两个等级，则选择较高等级。

b) ER 的分级取值：根据计算数值可确定作用等级 ER 分别为 1、2、3、4、5共 5个等级。

5.1.3 致灾危害指数矩阵

根据最大毒性危害指数（THIM）分级和作用等级（ER）建立致灾危害指数矩阵矩阵，如表2所示。

表 2 致灾危害指数矩阵

最大毒性危害指数（THIM）分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作
用
等
级

（E
R

）

1 级 〇 〇 Ⅰ Ⅰ Ⅱ

2 级 〇 Ⅰ Ⅰ Ⅱ Ⅱ

3 级 Ⅰ Ⅰ Ⅱ Ⅱ Ⅲ

4 级 Ⅰ Ⅱ Ⅱ Ⅲ Ⅲ

5 级 Ⅱ Ⅱ Ⅲ Ⅲ Ⅳ

5.2 致灾危害指数（DHI）的评级

将表2中致灾危害指数矩阵中最大毒性危害指数（THIM）分级项和作用等级（ER）项进行正交，

获得致灾危害指数（DHI）的分级，评为：无危害（〇级），轻度危害（Ⅰ级），中度危害（Ⅱ级），

高度危害（Ⅲ级），极度危害（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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